《食品机械  复合双层饼干成型机》编制说明

（征求意见稿）
一、工作简况
（一）任务来源

本项目是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关于印发2022年第三批行业标准制修订和外文版项目计划的通知（工信厅科函〔2022〕312号），计划编号2022-1811T-JB，项目名称“食品机械 复合双层饼干成型机”进行制定，主要起草单位为浙江瑞邦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、中国包装和食品机械有限公司、中国机械工程学会包装与食品工程分会、广东银炜食品机械有限公司，计划应完成时间为2024年。

（二）起草单位及分工
1.本标准由浙江瑞邦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、南通维尔斯机械有限公司、中国包装和食品机械有限公司、深圳市芭田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、嘉兴市食品药品与产品质量检验检测院等单位共同起草。

2.主要成员：
3.所做的工作：
（三）主要工作过程

1．起草阶段：计划下达后，2023年3月25日标委会组织各起草单位召开了项目启动会，成立了标准起草工作组，确定了工作方案，提出进度安排；2023年6月开展了调研，广泛收集了技术资料和相关企业标准；经研究分析、资料查证，于2023年9月完成标准草案初稿，2023年12月5-7日再次赴设备制造企业开展调研，了解设备性能参数及企业标准情况；经多次研讨和认真修改，于2024年3月10日形成征求意见稿，经组长审核后报至秘书处。
2．征求意见阶段：经标委会秘书处同意，由工作组牵头负责，2024年3月31日至4月30日，征求复合双层饼干成型机制造企业和使用企业的意见；在行业网“食品装备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网（网址：www.spzblm.com）”网站及微信等方式广泛征求意见；同时发送食品机械标委会34名委员开展征求意见工作。
3.审查阶段：
4.报批阶段：
二、标准编制原则和主要内容
（一）编制原则

标准编制遵循“产业发展、市场需求、重点突出、成套成体系”的立项原则和“面向市场、服务产业、自主制定、适时推出、及时修订、不断完善”的编制原则，在编制过程中，与技术创新、试验验证、产业推进、应用推广相结合，开展标准文件的起草、修改、审查、报批等各项工作。参考国家相关法规、标准和文献资料，结合调研情况，科学地确定标准体系框架，并对其进行详细的说明。

标准编制遵循适用性原则，与我国现行食品法律、法规协调一致。为了适应复合双层饼干成型机生产行业的快速发展，结合现在的实际情况，整合现行法规和标准，保持制定标准规范性指标的一致性，引导行业应用先进工艺和技术，规范企业行为，保障食品安全。
标准在结构编写和内容编排等方面依据GB/T 1.1—2020《标准化工作导则  第1部分：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》进行编写。

（二）主要内容

1.范围说明

本文件界定了复合双层饼干成型机的术语和定义，给出了型号与基本参数，规定了技术要求、检验规则及标志、包装、运输和贮存要求，描述了相应的试验方法。

本文件适用于采用辊切方式成型的复合双层饼干成型机的制造。

2.基本参数说明

——生产能力（kg/h）：国内生产复合双层饼干成型机（以下简称“成型机”）的企业，衡量成型机的生产能力通常用单位时间内生产饼坯的质量来表示，单位为千克每小时。根据成型机生产试验结果，经标准起草组专家讨论，确定成型机的生产能力为400kg/h～1000kg/h。
——克重误差（g）：成型机正常生产时，成型饼胚的质量实测值与给定值的误差，即为克重误差，单位为克。根据现有成型机在实际生产过程中的克重误差，经标准起草组专家讨论，确定成型机的克重误差为±1.5g。

——成型合格率（%）：成型机正常生产时，在规定的工艺条件下，成型机所生产批次饼坯中，合格饼坯（形态完整、线条清晰、且克重误差符合要求的为合格）的数量与批次饼坯总数量的百分比，即为成型合格率。根据现有成型机在实际生产过程中的合格率，经标准起草组专家讨论，确定成型机的成型合格率为≥97%。

——正常工作噪声（dB(A)）：根据设备特点和普遍测试结果分析，经标准起草组专家讨论确认，成型机正常工作噪声确定为≤80dB(A)。

3.技术要求说明 

（1）一般要求：成型机应按规定程序批准的图样和技术文件制造，成型机基本技术要求应符合SB/T 222的规定，零部件的机械加工技术要求应符合SB/T 223的规定，装配技术要求应符合SB/T 224的规定，焊接技术要求应符合SB/T 226的规定。成型机零部件的连接应可靠，拆卸、安装应方便，便于清洗；滑动轴承温升应不大于35 ℃，滚动轴承温升应不大于40 ℃。气路、润滑系统应畅通，控制灵活，无泄漏。成型机应运行平稳，运动零部件动作应协调、准确。操作时动作灵活，无卡滞现象和声响。
（2）外观质量要求：成型机外表面应清洁、光滑，不应有明显的机械损伤，不应有易对人体造成伤害的尖角及棱边；成型机涂层部位应光滑细密、色泽均匀，不得有斑点、针孔、气泡和脱落等缺陷。

（3）卫生安全要求：成型机的机械设计卫生要求应符合GB/T 19891的规定，材料选用、设计、制造、配置的安全卫生要求应符合GB l6798的规定；与物料接触或偶然接触的部位应无毒、耐腐蚀，不与物料发生化学反应，表面应光洁、平整，无死区（清洗介质或清洗物不能到达的区域），便于清洗或消毒，焊缝处应打磨抛光，无存料缝隙；不与物料接触的表面应由无毒、耐腐蚀材料制成，允许表面涂覆耐腐蚀的材料，如经表面涂覆，其涂层应粘附牢固；非物料接触表面应具有较好的抗吸收、抗渗透的能力，具有耐久性和可洗净性。成型机所用的润滑剂不得对物料造成污染，润滑脂应符合GB 15179的规定。
（4）电气安全要求：成型机电气安全应符合GB/T 5226.1的规定，电路控制系统应安全可靠、动作准确，电器线路接头应联接牢固并加以编号，导线不应裸露，应防止漏电；所有外露可导电部分应按GB/T 5226.1-2019中8.2的要求连接到保护联结电路上；电气设备应有可靠的接地装置，并有明显的接地标识；接地端子或接地触点与接地金属部件之间的电阻值不应大于0.1 Ω；成型机动力电路导线和保护联结电路间施加 DC 500 V时测得的绝缘电阻不应小于1 MΩ；成型机的动力电路导线和保护联结电路之间应经受至少1 s的耐电压试验。操作按钮应可靠，指示灯显示应正常，急停功能应符合GB/T 16754的规定。

（5）机械安全要求：成型机应有安全防护装置，其安全设计应符合GB/T 15706的规定，其安全等级应符合GB/T 16855.1的规定；成型机易脱落的零部件应有防松装置，零件及螺栓、螺母等紧固件应可靠固定，不应因振动而松动或脱落。气动系统及其元件的安全性能应符合GB/T 7932的规定。成型机上应有清晰的安全警示标志，安全标志应符合GB 2894的规定；成型机出现异常状况时应立即停止运行并报警。
（6）性能要求：成型机的性能应符合基本参数要求，应具有负载启动能力和过载保护措施。
4.试验方法说明

成型机试验方法涉及空运转实验、轴承表面温度测量及温升检查、气路、润滑系统密封性检查、外观质量检查、卫生安全检查、电气安全试验、机械安全检查、性能试验等，均有相应的试验方法以及国家标准可直接引用。

5.检验规则说明

成型机检验包括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。其中，出厂检验要求每台必检，检验项目包括空运转试验、轴承表面温度测量和温升检查、气路、润滑系统密封性检查、外观质量检查、卫生安全检查、电气安全试验和机械安全检查；型式检验则根据具体情况而定，正常情况下满两年至少检验一次，检验项目为本标准的全部项目。

6.标志、包装、运输和贮存说明

（1）标志：标牌应固定在成型机的平整明显位置，标牌的技术要求应符合GB/T 13306的规定。

（2）包装：成型机的包装应符合GB/T 13384、SB/T 229的规定，包装型式应符合运输装卸的要求。

（3）运输：成型机运输时应小心轻放，避免雨淋；防止碰撞，不应损坏产品；按包装上指定朝向置于运输工具上。

（4）贮存：成型机应贮存在通风、清洁、阴凉、干燥的场所，远离热源和污染源，避免与有害物品混放。

（三）解决的主要问题
本标准主要解决了成型机的材质选用、安全卫生、制造质量、机械安全、电气安全等无标可依的问题，规定了生产能力、克重误差、成型合格率、正常工作噪声等技术指标以及技术要求、检验规则、标志、包装、运输和贮存等，描述了相应的试验方法，填补了国内空白。
三、主要试验（或验证）情况分析

标准起草组考察和了解了成型机试验验证情况，查阅了成型机试验报告等相关资料，综合对比分析后，确定了成型机的基本参数，其性能参数由生产能力、克重误差、成型合格率表示，对员工健康的影响由工作噪声表示。按照本标准给出的试验方法对FH GQ-800 700型复合双层饼干成型机的相关技术性能指标进行检测、验证，该型号成型机的辊切辊有效长度为800mm、生产能力为700kg/h、以辊切方式完成成型。具体试验验证结果如下：
（1）生产能力试验
成型机以额定速度正常生产时，随机抽取3次成型的饼坯样品，每次不少于30min，统计抽取的样品总质量和抽样总时间，按公式（1）计算生产能力，试验结果见表1。

[image: image1.wmf]T

M

V

=

×60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（1）
式中：
V —— 生产能力，单位为千克每小时（kg/h）；
M —— 3次抽取的样品总质量，单位为千克（kg）；
T —— 3次抽样总时间，单位为分钟（min）。
表1 生产能力试验结果
	试验序号
	1
	2
	3
	3次合计

	抽样质量M（kg）
	363.8
	360.6
	370.0
	1094.4

	抽样时间T（min）
	31
	31
	31
	93

	生产能力V（kg/h）
	706.1


试验结果表明，实际生产能力符合该型号成型机生产能力的要求指标（700kg/h）.
（2）克重误差试验
成型机以额定速度正常生产时，随机连续抽取成型饼胚不少于60块，称量每块饼胚样品的质量，按公式（2）计算成型机的克重误差，试验结果见表2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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式中：
E ── 克重误差，单位为克（g）；
S ── 成型饼胚的质量设定值，单位为克（g）；
Rn ── 第n块成型饼胚质量实测值，单位为克（g）；
n —— 抽取的成型饼胚数量（块）。
表2 克重误差试验结果
	成型饼胚的质量设定值（g）
	20

	第n块成型饼胚质量实测值（g）

	序号
	质量实测值
	序号
	质量实测值
	序号
	质量实测值
	序号
	质量实测值

	1
	21.3
	17
	21.2
	33
	20.0
	49
	21.0

	2
	21.0
	18
	19.5
	34
	21.2
	50
	21.5

	3
	20.2
	19
	20.3
	35
	20.3
	51
	18.8

	4
	19.2
	20
	21.2
	36
	21.0
	52
	18.6

	5
	21.3
	21
	18.6
	37
	20.2
	53
	20.2

	6
	21.5
	22
	20.1
	38
	19.8
	54
	21.2

	7
	20.3
	23
	21.2
	39
	21.0
	55
	20.3

	8
	19.6
	24
	18.8
	40
	20.0
	56
	21.0

	9
	21.2
	25
	20.1
	41
	21.2
	57
	20.0

	10
	21.1
	26
	21.3
	42
	19.7
	58
	20.3

	11
	20.3
	27
	20.2
	43
	20.4
	59
	21.7

	12
	21.1
	28
	20.2
	44
	19.8
	60
	20.8

	13
	19.3
	29
	21.4
	45
	21.0
	61
	19.0

	14
	21.2
	30
	19.5
	46
	20.2
	62
	20.6

	15
	18.7
	31
	21.8
	47
	19.8
	63
	21.0

	16
	21.2
	32
	21.2
	48
	20.0
	64
	20.2

	克重误差平均值（g）
	0.77


试验结果表明，实际克重误差符合该型号成型机克重误差的要求指标（±1.5g）。
（3）成型合格率试验
成型机以额定速度正常生产时，分3次抽取成型的饼坯样品，每次连续抽取成型饼坯的数量不少于60块，取样间隔时间不小于5min。挑出形态完整、线条清晰、且克重误差符合要求的饼胚样品为合格样品。统计不合格样品的数量，按照公式（3）计算成型合格率，试验结果见表3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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式中：

K —— 成型合格率，以百分数表示（%）；

a —— 3次抽样不合格样品总数，单位为块；
Q —— 3次抽样的样品总数，单位块。
表3 成品合格率试验结果
	试验序号
	1
	2
	3
	3次合计

	抽样的样品数（块）
	62
	64
	64
	190

	抽样不合格样品数（块）
	外观不合格（块）
	0
	0
	0
	0

	
	克重误差不合格（块）
	1
	0
	1
	2

	成品合格率K（%）
	98.95


试验结果表明，实际成型合格率符合该型号成型机成型合格率的要求指标（≥97%）。
（4）噪声测量
成型机正常生产时，按GB/T 3768规定的方法测量运行噪声，试验结果见表4。
表4 噪声测量试验结果

	试验编号
	1
	2
	3
	平均值

	噪声 [dB(A)]
	76
	75
	76
	75.67


试验情况表明，成型机实际噪声符合该型号成型机噪声的要求指标（≤80 dB(A)）。
综合试验验证情况，各项试验结果均符合标准规定的指标要求，说明本标准规定的基本参数科学合理准确，试验方法可行。
四、明确标准中涉及专利情况

本标准不涉及专利问题。

五、预期达到的社会效益、对产业发展的作用等情况

1．预期达到的社会效益。本标准实施后，可以被设备制造单位、使用单位、质量监督和检测单位等广泛采用，有利于指导制造、使用、运输、储存、检测和管理，有利于产品质量管控和提高企业技术水平，有利于产品推广应用和提高市场竞争力。因此，本标准的实施，无论对设备制造单位还是使用单位，必将产生明显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。

2．对产业发展的作用。本标准属于产业结构调整与优化升级的制定项目，填补了复合双层饼干成型机产品标准的空白，对于维护市场秩序、规范企业行为、保障产品质量和推进产业技术升级起到关键性的支撑作用。

六、与国际、国外对比情况 

本标准没有采用国际标准。

本标准制定过程中未查到同类国际、国外标准。

本标准制定过程中未测试国外的样品、样机。

本标准水平为国内先进水平。

七、在标准体系中的位置，与现行相关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及相关标准，特别是强制性标准的协调性

本标准属于食品机械标准体系“食品专用机械”小类“面制品加工机械”系列。

本标准是新制定的机械行业标准，是按照GB/T 1.1-2020《标准化工作导则  第1部分：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》的规定起草，本标准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，本标准与现行相关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及GB 2894、GB/T 3768、GB/T 5226.1、GB/T 7932、GB/T 15706、GB 16798、GB/T 16855.1、GB 19891等相关标准协调一致。

八、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

无。

九、标准性质的建议说明

建议本标准的性质为推荐性行业标准。

十、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

建议本标准批准发布6个月后实施。

十一、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

无。

十二、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

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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